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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黄兴车辆段检修主厂房、工程车库火灾报警设备加装及改造工程项目

[bookmark: _Toc29599][bookmark: _Toc26351]1 总体
[bookmark: _Toc22749][bookmark: _Toc2846]1.1 工程概况
本项目拟对长沙地铁2号线黄兴车辆段检修主厂房（包含大架修库、定临修库、静调库、车体间、备品备件库、油漆间、移车台、电子检修间等）、工程车库进行加装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改造，包括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空气采样管及附属设备的采购、安装、调试、与既有火灾报警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完成相关配套工程等内容。
[bookmark: _Toc6909][bookmark: _Toc1790]1.2 工程施工地点及范围
本项目工程范围包含长沙地铁2号线黄兴车辆段检修主厂房（包含大架修库、定临修库、静调库、车体间、备品备件库、油漆间、移车台、电子检修间等）、工程车库。
[bookmark: _Toc30927][bookmark: _Toc18804]1.3 环境及条件
1.3.1本项目施工作业区域为黄兴车辆段内作业，原则上作业时间为日间施工（具体以运调批复作业令时间为准）。在作业期间，施工人员须严格遵守《运营公司施工检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1.3.2 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空气采样管及附属设备安装需进行登高作业，空气采样管及附属设备敷设区域距离地面约8米以上，需在施工作业区域内搭建脚手架或者其他登高作业平台等，施工人员须持有登高作业证，方可进行施工。
1.3.3 当施工作业区域有接触网带电区域时，应严格按照采购单位规定执行，施工作业人员须在完成停电并接挂地线后，确认接触网无电且征得运调同意后，方可开始施工。
1.3.4施工作业区有电客车、工程车等出入时，要严格做好防护措施，并按照采购单位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0301][bookmark: _Toc28406]2. 工程内容
[bookmark: _Toc10524][bookmark: _Toc21]2.1 主要工程内容
2.1.1 黄兴车辆段内检修主厂房、工程车库内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及附属设备的安装、空气采样管敷设及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供电线路敷设等。
2.1.2 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并入既有火灾报警系统，并调试，包括：
（1）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火警及故障反馈线路的敷设；
（2）既有火灾报警系统新增监视模块、控制模块等安装，以及模块箱柜、线缆等安装固定工作；
（3）与既有火灾报警系统的互联互通调试、功能测试等。
[bookmark: _Toc647]2.1.3 消防报备等相关工作（如有）。
[image: 检修库]
图1：黄兴车辆段检修主厂房改造平面示意图
[image: 工程车库]
图2：黄兴车辆段工程车库改造平面示意图
[bookmark: _Toc1439][bookmark: _Toc10213]2.2 零星包干内容
[bookmark: _Toc25830]2.2.1脚手架搭设：因黄兴车辆段检修主厂房、工程车库空气采样管及附属设备敷设区域距离地面约8米以上，故全区域需8米以上搭建脚手架或者其他登高作业平台进行施工作业，登高作业区域面积约为23000㎡，此项内容包干计取。
2.2.2成品保护：本项目所安装设备的成品保护，以及作业区域内相关专业设备设施的保护，此项内容包干计取。
2.2.3垃圾清运：此项内容包干计取。
2.2.4项目其它零星工程内容。
2.2.5以上零星施工内容按一项包干计取。
[bookmark: _Toc16026]3. 工程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5230][bookmark: _Toc4692]3.1 技术标准和要求
3.1.1采用热释离子探测技术、“云雾室”探测原理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进场前应提供检验报告和质量认证证书。
3.1.2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具备火情早期预警功能，须对保护区域提供连续24小时的火情监测，并具备故障、复位、各级报警等独立输出功能以及信号独立输入功能。
3.1.3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具备火灾发生早期时对微小烟雾浓度的探测能力，应在火灾产生初期发出报警，并根据现场烟雾浓度变化调整报警灵敏度，防止误报发生。
3.1.4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须具备报警功能，当发生火灾报警或故障报警时，应提供报警类型、报警位置等信息。
3.1.5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具备事件记录显示功能，应对报警事件(包括火灾报警及故障)、控制操作及其他事件的显示记录,其系统软件应详细记录并存储，存储记录不应少于10000条（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
3.1.6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具备火警优先功能。当故障信息和火警信息同时发生时，或者故障信息先于火警信息发生时，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具备火警报警优于故障报警，待火警信息消失后，故障报警应能重新出现，直至故障消除。
3.1.7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具备自巡检等功能，具备对采样管﹑传输线路和探测器等整个系统部件进行全面的故障巡检，并能及时给出故障报警信息,以保持系统运行的高可靠性。
3.1.8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具备报警确认及复位功能。当发生报警后，应具备确认报警的功能，并系统自动记录确认时间。同时系统应具备自动报警的复位功能，关闭声光报警。若火灾报警条件仍满足，系统应具备再次报警功能。
3.1.9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需配空气过滤装置，对灰尘等进行多层过滤，能有效地避免应灰尘引起探测器误报或探测器污染。过滤装置的状态应实时自动监测。
3.1.10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具备气流监测功能，需具有对每根采样进气管路气流状态的监测功能，并应在气流值到达预先设置的报警级别时，发出相应的气流报警，报警级别不应少于4级，并根据采样管路气流状况进行编程，设置不应少于4级报警阈值，且禁止多根支管共用一个气流传感器。
3.1.11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具备操作口令管理功能，应对运行关键条件和重要参数操作口令管理，并对操作口令实现对系统的编程、配置等，包括配置报警阈值，报警延时等参数配置。
3.1.12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能够提供各种传输条件下的监控功能。
3.1.14新增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须接入既有火灾报警系统，并在既有火灾报警系统实现实时监控功能，其通信接口应兼容RS485或RS232或RJ45以太网等，谈判单位应保证开放协议。
3.1.15谈判单位应提供相应的应用软件，且提供的软件、通讯协议等不应涉及知识产权纠纷。
3.1.16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应满足免维护运行，并具有抗高温﹑抗潮湿﹑抗震动﹑抗强电磁场干扰等特点。
3.1.17空气采样管应采用低烟、无卤、阻燃型ABS管材，安装时应采取金属导轨安装固定，保证管材不应环境影响而变形。采样管上采样孔数量根据现场情况设置，并应满足消防规范要求。各采样孔附近应配置相应的采样点标识。
3.1.18产品基本技术指标应符合 GB15631-2008规范要求。
[bookmark: _Toc11512][bookmark: _Toc32631]3.2 执行参考标准
施工及竣工验收中应遵守国家的现行相关规程规范，主要有：
	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GB15631-2008
	《特种火灾探测器》

	2
	GB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3
	GB50157-2013
	《地铁设计规范》

	4
	GB50166-200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5
	GB16838-2005
	《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上述标准和规范如有不涉及之处或未能达到国际和国家最新标准时，谈判单位提供的产品需符合最新版本的国际、国家标准和规范，并提供所采用的国际、国家标准和规范以及所采用版本的有关技术资料。
[bookmark: _Toc15988][bookmark: _Toc19086]4. 工程量清单
	序号
	工程内容
	单位
	数量
	标准（或要求）
	备注

	1
	设备主机（含辅材、软件）
	台
	28
	1.采用热释离子探测技术； 
2.采用“云雾室”探测原理；
3.设备应满足免维护运行；并具有抗高温﹑抗潮湿﹑抗震动﹑抗强电磁场干扰等特点；
4.设备采用多管型（应支持四管）；
5.具有粉尘过滤功能，并且能抗粉尘、雾霾等情况的干扰；防护等级不低于IP30；
6.具有正常工作与报警功能，并预留独立干节点接口；
[bookmark: _GoBack]7.设备应具备国家CCCF认证等；
	

	2
	空气采样管
	m
	5500
	1.低烟、无卤、阻燃型ABS管材；
2.采样管安装时应采取金属导轨安装固定，保证管材不应受环境影响而变形；
3.各采样孔附近应配置相应的采样点标识。
4.包含管道直通、弯头、管卡、末端帽等配套组件。
5.采样管符合国标要求，应不低于25mm。 
	

	3
	供电电源
	套
	28
	1.参考标准：
（1）工作电源：AC 220V
（2）工作频率：50Hz±5%
（3）输出电压：DC 24V
2.供电方式需稳定可靠，且确保不低于3小时的后备电源时间。
	

	4
	消防通讯模块
	个
	84
	1.与既有型号相匹配，型号：JSM-FMM-1C
2.参考标准：
（1）工作电压：15—32V
（2）相对湿度：10－93%（无凝露）
（3）工作电流：≤375цA
	互联
互通

	5
	模块箱
	个
	28
	参考尺寸：600 mm*150 mm*800mm（宽*深*高），具体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6
	成套配电箱
	套
	1
	1.材质采用不锈钢，厚度不低于1.5mm，箱体参考尺寸：500 mm*150 mm*600mm（宽*深*高；
2.内含32A带漏电保护器1个、6A带漏电保护器7个（预留1个）；
3.具体可根据现场情况适当调整。
	

	7
	供电电缆
	m
	2000
	3*2.5mm2，低烟、无卤、阻燃型电缆
	交流供电使用

	8
	供电电缆
	m
	100
	2*2.5mm2 低烟、无卤、阻燃型电缆
	直流供电使用

	9
	通信电缆
	m
	500
	2*1.5mm2  低烟、无卤、阻燃型电缆
	干接点线

	10
	线管
	m
	550
	镀锌线管 DN25
	交流线，直流线、通信线穿管

	11
	系统调试
	项
	1
	对系统全面调试（含与既有系统互联互通等）
	

	12
	零星工程包干
	项
	1
	1、脚手架搭设及超高施工增加费：因检修主厂房、工程车库顶部距离地面约8-10米不等，全区域需8米以上搭建脚手架或者其他登高作业平台进行施工作业，登高作业区域面积约为23000㎡。
2、成品保护：安装设备的成品保护，以及作业区域内的相关专业设备设施的保护。
3、垃圾清运。
4、项目其它零星工程内容。
5、以上零星施工内容按一项包干计取。
	


[bookmark: _Toc18229][bookmark: _Toc3959]5. 施工管理
[bookmark: _Toc4361][bookmark: _Toc19621]5.1 一般要求
5.1.1本工程是改造工程，为不影响地铁正常运营，谈判单位进场前需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编制项目施工方案，并根据施工方案组织工程施工。
5.1.2 施工过程中，谈判单位须服从运营公司现场管理部门的管理，并严格遵守运营公司相关施工管理制度要求。
5.1.3施工过程中，如果需要停运相关设备，需要跟设备管理部门进行沟通，获得允许之后才能停运相关设备，且设备操作由运营人员来完成。
5.1.4所有施工方案及技术要求如与现场情况相冲突，应以现场情况为准，由采购单位和谈判单位共同确定技术方案，所确定技术方案不能违反国家及行业技术标准和规范。
5.1.5施工作业过程中严格执行请销点流程，在进行动火作业时严格按照《运营公司动火作业管理办法》执行。
[bookmark: _Toc29753][bookmark: _Toc13839]5.2 安全文明生产
5.2.1在工程最终验收之前的整个施工期内，谈判单位必须制定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工程现场施工安全，维护工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谈判单位必须遵守国家颁布的有关安全规程，对于不符合我国法律、法令、安全规程及本合同规定的事故隐患，采购单位有权进行干预，如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谈判单位必须按国家的有关法规及时通知采购单位和有关上级主管部门，并按《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执行。谈判单位应对因违反安全规程造成的责任事故承担责任，而不应为此增加采购单位支付费用或延迟施工进度。
5.2.2谈判单位各项临时设施，堆放大宗货物、成品、半成品和机具设备，不得侵占紧急疏散通道及安全防护等设施。
5.2.3施工现场的用电线路、用电设施的安装和使用必须符合相关安装规范和安全操作规程并按照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架设，严禁任意拉线接电。
5.2.4施工机械进场必须经过安全检查，经检查合格的方能使用。施工机械操作人员必须建立机组责任制，并依照有关规定持证上岗，禁止无证人员操作。
5.2.5凡属谈判单位雇用的现场工作人员，谈判单位必须根据作业种类和特点并按照国家的劳动保护法发给相应的劳保用品。
5.2.6谈判单位应当做好施工现场安全保卫工作，采取必要的防盗措施，在现场周边设立维护设施。非施工人员不得擅自进入施工现场。
5.2.7谈判单位应当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的规定，在施工现场建立并执行防火管理制度，设置符合消防要求的消防设施，使用易燃易爆器材时，谈判单位应当采取特殊的消防安全措施。
5.2.8施工现场发生的工程建设重大事故的处理，依照《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执行。
5.2.9为加强地铁工程现场文明施工管理，提高文明施工水平，创建文明工地；维护市容整洁和城市安全，使文明施工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谈判单位应当认真贯彻文明施工的要求，推行现代管理方法，科学组织施工，做好整个正线现场文明施工的各项管理工作并承担责任。
[bookmark: _Toc468][bookmark: _Toc2277]5.3 项目组织机构及人员要求
5.3.1项目组织机构
谈判单位应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需在长沙成立相应的项目组，配备固定的管理人员、制定项目计划，并服从采购单位单位的管理，使整个项目得以顺利实施。谈判单位至少需在响应文件中明确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5.3.2项目基本要求
谈判单位为本项目提供完整的施工安装的劳动力、设备、工具和器材。除特别声明，谈判单位的费用应包含：为完成本用户需求文件要求的在实施过程中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需的一切人工、物耗、临设、工具、设备、保安、保险、货物运杂费和所有可能发生的相关费用（不含水电费）均由谈判单位承担，所有费用计入投标总价。
谈判单位应对本项目的施工及安装的质量和施工工期负责，对其施工及安装人员引起的工期延误负完全责任。
谈判单位必须完成各阶段的工作，应承诺能够确保提供的设备、材料满足本项目及用户需求书的所有要求。
谈判单位应在本项目的土建条件和工程环境下提供本项目所有设备设施的施工及安装工作。未经允许，不得破坏本项目现场任何相关条件。
谈判单位在本项目所有的施工安装作业必须接受质量监督和检查。
谈判单位应执行采购单位制定的有关施工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19797][bookmark: _Toc2035]5.4施工准备
谈判单位在正式开工之前，应做好以下施工技术准备工作：
5.4.1熟悉施工现场、相关备件及材料图纸、公司相关文件等。
5.4.2组建施工管理机构和相应的专业施工队伍，并进行进场前的教育。
5.4.3编制设备和材料供应计划并做好供应安排。
5.4.4组织施工及工程机械设备和物资等进场。
5.4.5谈判单位在进场之前，所有投入施工的车辆、机具、设备、仪器仪表必须到位，和投标文件中所提供的数量、规格、性能一致。所有投入施工的特种车辆、机具、设备、仪器仪表必须质量合格，已通过相关权威部门的检验、审查。
[bookmark: _Toc11123][bookmark: _Toc19105]5.5 工期及进度管理
5.5.1 工期
谈判单位在收到开工通知后8个月内完成此项目所有施工（含竣工验收）。
5.5.2 工程进度
5.5.2.1谈判单位在收到开工通知后，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尽早开工，不延迟施工进度。
5.5.2.2为达到工期目标，谈判单位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如期完成，不得延误。采购单位可指示谈判单位加快进度或修改原施工计划。谈判单位不得因此而向采购单位提出任何的补偿。
[bookmark: _Toc10475][bookmark: _Toc11931]6. 工程验收与交付
[bookmark: _Toc11268][bookmark: _Toc31744]6.1 验收标准
验收标准参照本用户需求书第3.1条执行。
[bookmark: _Toc5241][bookmark: _Toc16642]6.2 验收程序
工程施工完成之后，由谈判单位自行组织对工程进行全面自检，自检完成之后，向采购单位提出验收申请，由采购单位组织对工程进行竣工验收。
[bookmark: _Toc30923][bookmark: _Toc24278]7. 质保期服务
[bookmark: _Toc23029][bookmark: _Toc8576]7.1 质保期
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视作进入质保期，质保期为24个月。如质保期内出现重大质量缺陷，质保期从该质量缺陷修复后起重新计算。重大质量缺陷的认定依照国家、省、市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5767][bookmark: _Toc7428]7.2 质保期的要求
7.2.1质保期内，对由于安装不良、材料缺陷等引起的缺陷谈判单位应负责修补。
7.2.2质保期内采购单位在任何时间内发现本采购项目有缺陷，可要求谈判单位立即修复，谈判单位必须在收到采购单位的通知后24小时内派人员到现场免费修复，否则采购单位可自行组织修复，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谈判单位承担。
7.2.3在质保期内，当发生故障时，谈判单位应负责抢修，其费用已包括在投标总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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